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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收到中國人民銀行行政處罰決定書的公告 

 
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近日收到中國人民銀行出具的行政處罰

決定書（銀反洗罰決字〔2018〕第 5號）。中國人民銀行認定，本公司於 2015年 7月

1日至 2016年 6月 30日期間，未按照規定保存客戶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以及未按照規

定報送大額交易報告和可疑交易報告，依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》，本公司被

合計處以人民幣 70萬元罰款（「行政處罰」）。 

本公司高度重視行政處罰所指出的問題，在接受中國人民銀行現場檢查期間即立查立

改、邊查邊改。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已完善反洗錢制度，建立了新一代反洗錢系統，

細化了客戶身份識別、交易記錄保存、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等工作流程。 

行政處罰對本公司的業務經營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，本公司今後將持續完善風險

控制制度，切實做好反洗錢工作。 

有關行政處罰的詳情將於中國人民銀行官方網站（www.pbc.gov.cn）公佈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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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2018年 7月 29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： 

執行董事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楊明生、林岱仁、許恒平、徐海峰 

非執行董事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袁長清、劉慧敏、尹兆君、蘇恒軒 

獨立非執行董事:       張祖同、白杰克、湯欣、梁愛詩 
 


